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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95        证券简称：华伍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8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于 2021年 4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2021年 4月 11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聂景华先生主

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公司信

息披露网站上的《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位独立董事向公司递交了《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董事将

在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董事会认为：《202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反映了本报告期公司真实情

况，所记载事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公司信

息披露网站上的《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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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1]007413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164,360,350.37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148,150,310.14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母公司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14,815,031.01元后，当

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33,335,279.13元。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78,710,854股为基数，向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8,935,542.70（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施前，若可分配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将按照

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该预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

见；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及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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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2020 年度，公司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6,309.67 万元，交易内容为向振华重工出售工业制动器及其配件产品，提供产

品售后服务等。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价格公允，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事项，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预计 2021 年与关联方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公司

对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不超过 1.5 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该预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关于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关联董事周崎在本议案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与上海华伍行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2020 年度，公司与上海华伍行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9.79

万元，交易内容为对关联方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度与关联方上海华伍行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价格公允，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对上海华伍行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总额预计为不超过 3000 万元。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事项，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所有股东利益

的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该预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的《关于与上海华伍行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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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关联董事曾志勇、聂璐璐在本议案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具

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的具体

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相关的审

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意见；公司监事会

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公信息

披露网站的《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 2021 年总体经营计划安排，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需要，2021 年度公司拟计划以抵押、担保、信用等方式向国内商业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总信贷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的综合授信。 

以上授信期限为 1 年，自公司与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合同之日

起计算。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

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产业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小批量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

期至 2022年 03月 20日，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航空飞机零部件批量生产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2年 05 月 20日。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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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网站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体

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告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公信息

披露网站的《关于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安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四川安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科技”）的经营发

展，提高其向银行贷款融资及申请授信的能力，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安德科技提供

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含本数）的银行贷款或申请银行授信的担保或

反担保，安德科技在此额度内，可分一次或多次向公司申请为其银行贷款或授信

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认为：四川安德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到目前为止没有明

显迹象表明公司存在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此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安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经充分讨论，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子议案：  

15.1 关于选举聂景华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2 关于选举聂璐璐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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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关于选举曹明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4 关于选举陈凤菊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5 关于选举曾志勇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6 关于选举杨育青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充分讨论，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子议案：  

16.1 关于选举程文明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2 关于选举饶立新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3 关于选举郑毅珊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

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 2021年 5月 17日下午 14:00在江西省丰城市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火炬大道2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5月 12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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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聂景华先生：1953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1972年3月至1992年3

月在江西煤田地质勘探公司一九五地质队工作，先后任计财科计划员、材料供应

科副科长、科长；1982年9月至1984年1月于四川财经学院进修；1988年1月至1988

年12月在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学习；1992年9月至1998年8月任江西省丰城市起

重电器厂厂长；1998年9月创办江西华伍起重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

年9月至2008年8月任华伍电器董事长、总经理；2001年1月创办公司前身上海振

华港机（丰城）制动器有限公司并一直担任董事长职务；2008年1月公司成立后

至今，聂景华先生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此外，聂景华先生还兼任江西华伍电力

有限公司、江西华伍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聂璐璐女士：198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管理科学专业，管理学硕士；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在读。1999年9月至2003年7月，天津工业大学，管理信息系统

专业。2003年9月至2006年1月，留学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管理科学专业。2006年1月获得赫特福德

大学管理硕士学位。2007年3月至2010年8月，任公司海外事业部部长、总经理助

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华伍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曹明生先生：1979年出生，高级经济师。1998年8月加入江西华伍起重电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8月至2008年1月，历任江西华伍起重电器（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金工车间副主任、金工车间主任、品质部副部长、售后服务部部长、

副总经理；2008年1月至2011年6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任

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华伍股份董事、总经理。 

 

曾志勇先生：1977年出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本科学历。1996年1月至

2003年9月在江西华伍起重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丰城市起重电器厂)历任车间技术

员，销售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技术部副部长；2005年1月至2006年7月在德瑞斯

海达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任供应商开发/采购工程师；2006年8月至2008年4月

在法国亚义赛（上海）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2008年4月至2010年5月在罗尔斯罗

伊斯（船舶）上海有限公司任供应商开发（全球采购）主管；2010年6月至2010

年8月任江西华伍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0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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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陈凤菊女士：195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职称，注册

会计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2001年4月 至2003年8月任职于江西富奇汽车有

限公司，担任财务部部长、审计部副部长职务。2003年9月至2008年12月任职于

南昌市青 云谱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财务总监职务。2008年12月至2012年6月任

华伍股份总经理助理、审计总监。2012年6月至今任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杨育青女士：1971年4月出生，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1993年至今担任上

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气集团执行总经理。 

 

2、独立董事候选人 

程文明先生：1963 年出生，九三学社，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机械设计及理

论专业，博士学位，起重机行业专家。1984 年 7 月至今在西南交通大学工作，

先后任教师、室主任、副所长、所长、系主任、副院长。主要成就包括担任主编

之一的《起重机设计手册》(上、下卷共计 600 万字)成为高校、科研院所及国

内 2400 余家制造企业指导起重机科研、教学、设计、生产、质量检验等必备的

大型工具书，对推动我国起重机行业的技术进步，促进起重机产业的技术升级，

加快起重机行业的发展，完善和补充起重机设计规范，以及加速技术人才的培养

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起重机行业内得到广泛采用。程文明先生在起重机行

业特别在铁路装卸机械行业科研成果丰硕，享有较高知名度，是公认的行业专家。 

目前程文明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程文明先生已书面承诺参加最

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饶立新先生：1960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江西省财会学校国家预算专业，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80年10月至1996年10月任江西省纺织工业局计划财

务处主任科员、1996年10月至1997年2月任江西省纺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财务资

产部副主任、1997年3月至1998年7月任江西省纺织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改革办副主

任、1998年8月至2000年4月任江西省经纬审计事务所所长、2000年4月至2004年

12月任江西省服装鞋帽工业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法人代表；2005年1月至

2008年12月任江西省外贸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会计师；2008

年12月至2018年10月任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外派财务总监、外部董事；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任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外派财务总监、董事；2019年2月至2020年10月任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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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董事。 

饶立新先生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郑毅珊女士：1974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专业，经济师。

1990年 7月至 1993 年 3月任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中心小学教师、1993 年 4月至

2003年 3月任中国银行汕尾分行职员、副经理；2003年 10月至 2008 年 6月任

广东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2008年 10月至 2009 年 7月任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2009年 3 月至 2013年 6月任广东文宗律师事

务所实习律师、律师；2009年 9月至 2014年 4月任深圳市中恒泰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法律顾问、2014 年 5月任深圳双开颜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14

年 6月至 2014年 12 月任深圳市鸿沣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法务经理、2015 年 1月

至 2016 年 2月任深圳市泰隆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务总监、2016 年 3月至今

任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律师。 

目前郑毅珊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郑毅珊女士已书面承诺参加最

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